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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朱文怡 朱蓓蓓

本报讯 8月30中午11时，烈日当头，年过八
旬的温爷爷在平阳县鳌江镇街头迷了路，所幸遇
上了平阳交警二中队辅警钱仁余，这才得以顺利
回家。

当天中午，钱仁余在鳌江商业城红绿灯岗亭
周边巡逻时，发现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在岗亭附
近晃悠，一脸茫然，他猜想老人可能需要帮助，于
是上前询问。一问才知，原来老人迷路了，且记
不清家庭住址、子女电话号码，因为年纪较大，口
齿也不清楚。观察到老人手上拿着一本病历，上
面标识着老人的姓名和家庭住址，于是钱仁余扶
着温爷爷上了警用摩托车，将其送至位于鳌江雁
南路的家中。

八旬老人迷路
暖心辅警帮忙本报记者 王索妮通讯员尹佳勤 胡储梁

本报讯 昨天上午，记者从桐庐县海事处了解到，经过三
天的联合执法，富春江、分水江沿岸无证小型船已基本清理
完毕。据悉，此次联合执法共出动车辆 39 辆，执法船艇 15
艘，参与执法人员 200 余人，销毁无证小型船 112 艘，确保了
两江江面的整洁，同时也为通航安全环境提升奠定了重要的
基础。

近年来，富春江桐庐段航区无证小型船、竹筏屡禁不止，不

少渔民甚至擅自占据主航道随意布撒渔网、布设渔具，进行捕鱼
作业，严重影响过往船舶的航行安全，甚至造成安全事故。

为此，桐庐海事部门专程向地方政府部门提出加强“三无小
型船”监管力度的建议。此次专项整治活动按照方案有序开
展。先由桐庐县农林局与县海事处联合登报通告，要求无证小
型船不得在富春江、分水江航行、停泊或者进行渔业生产，并要
求各船舶户主于2016年8月27日前自行上岸拆解。28日，联合
执法整治工作分两路正式拉开整治帷幕。

目前，所有证渔船已集中停靠在7个规定停靠点。下一步，
整治工作小组还将每半月巡查一次，对漏网船舶予以清理。

无证小型船绝迹桐庐两江水域

新华社

2016年9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正式施行。中
华民族乐善好施、守望相助的优良传统将在法律的规范与保障
下发扬光大。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主任李适时表示，制定慈
善法，在全社会提倡、支持和鼓励助人为乐、团结友爱、无私奉献
的志愿精神，有助于社会成员在仁行善举中不断累积道德力量，
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持久精神动力。

据悉，慈善法是我国慈善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明确

了慈善活动的范围与定义，规范了慈善组织的资格与行为，回应
了社会普遍关注的慈善募捐和慈善捐赠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明
确了慈善信托制度，提出了政府促进慈善事业的措施，确立了政
府监管、社会监督和行业自律三位一体的综合监管体系。

记者了解到，近十年来，我国慈善事业进入较快的发展期，
捐赠总额从2006年不足100亿元发展到目前1000亿元左右。截
至2016年第二季度末，全国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达到67万个，
涉及扶贫济困、救灾救援、助医助学等多个领域，其中基金会
5038个。

根据慈善法，每年9月5日为“中华慈善日”。记者从民政部
获悉，今年的首个“中华慈善日”将围绕“以法兴善，助力脱贫”主
题，动员和引导更多人自觉依法投身慈善事业。

本报记者 高敏

本报讯 白发人送黑发人，无疑是最痛苦的事情。但衢州的
郑老伯夫妇俩在女儿走后，还与女婿、外孙对簿公堂，这是怎么
一回事？日前，衢州市衢江区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不当得利纠
纷案件。

事情要从一起交通事故说起。2013年12月28日，路某开着
小轿车，撞倒了郑老伯的女儿阿丽。经医院抢救无效，阿丽死
亡。噩耗传来，年近八十的郑老伯夫妻痛不欲生。

过了一段时间，女儿的后事处理好，老夫妻的心情也平复了
不少，开始向女婿和外孙打听事故处理和赔偿情况，但据老夫妇
说，女婿和他们说事情“还没有处理结束”。

老夫妇左等右等都等不到结果，便自己去交警大队咨询了
解了一下。结果令两老非常惊讶，肇事司机路某称，早已和女
婿、外孙达成了110万元的赔偿协议，而且已经支付了82万元，
尚欠28万元未支付。

知道“真相”的郑老伯夫妻向女婿和外孙提出，要求重新分
配女儿的赔偿款。后来在村干部等人的介入下，女婿、外孙答应
支付两老3万元，双方还签了一份协议。

不过，女婿、外孙事后并没有履行协议，郑老伯夫妇俩一直
都没有拿到这3万元。

前不久，老夫妻请了律师，将女婿、外孙一并告到了衢江区
法院廿里法庭，要求两人支付女儿死亡后获得的赔偿款 20 万
元。开庭时，老夫妻委托的代理人、外孙小蔡和第三人路某参加
了诉讼。

庭审中，承办法官朱贤红了解到，死者阿丽今年五十出头，
是做生意的，但经营得不好，欠了很多外债。小蔡也说，赔偿的
钱还要拿去归还母亲生前欠下的债务。

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朱贤
红说，死亡赔偿金按照法律规定，不属遗产，但因为阿丽的父母
年纪大了，子女对年老的父母负有赡养义务。阿丽因车祸死亡，
郑老伯夫妇被赡养权利受到了侵害，理应从交通事故死亡赔偿
金中得到补偿。“外公、公婆年事已高，没有经济来源，妈妈不在
了，身为外孙也应该好好孝顺外公外婆。”听完朱贤红的一番话，
小蔡久久没有说话。

经过法官调解，双方当事人最后达成了调解协议：由第三
人路某于 2016 年 10 月 30 日前直接向原告郑老夫妻俩支付
35000元。

调解成功后，朱法官立即打电话给两老，得知郑老伯因身
体原因，正在衢州市人民医院住院，便立即赶到医院，将调解
协议书交到老人手上。“感谢法官同志大热天大老远跑到医院
为我解决麻烦事！”坐在轮椅上的郑老伯边在协议上签字边感
激地说。

律师法援咨询
服务寻常人家

本报记者 陈岚通讯员钱昭进

本报讯 “这个问题，还是先问一下我的律
师吧。”这话像不像电视剧里的对白？眼下，这
一幕或许会进入德清的寻常百姓家，在遇到法
律问题时，只要拿出“自家”律师的名片，拨
个电话就可以轻松咨询。

41岁的孙洪华家住德清县新市镇栎林村西
村组，是家中的顶梁柱。一年前，他在帮助邻
村搭建阳光棚时，不慎落地受伤，造成瘫痪。
法医鉴定为四级伤残。

由于邻 居 只 赔 偿 了 几 千 元 钱 ， 为 了 治
病，孙家背负了巨额债务。有人告诉孙洪华
一家，按照伤情鉴定，如果去法院打官司，
可以获得一笔可观的赔偿，但打官司得请律
师，花销不菲。

孙家人的心情再次跌到谷底，治疗到现在
花了30多万元钱，根本承担不起请律师的费用。

今年6月，村干部拿着一张法律援助咨询便
民服务卡，来到孙家。“洪华，你需要法律上的
援助，可以打上面的电话，不要钱。”送卡的村
干这样告诉孙洪华。

8月的一天，孙洪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
通了卡上刘德美律师的号码。很快，刘律师就
上门了。听完孙洪华的遭遇，刘律师表示，孙
洪华的情况符合法律援助条件，会帮他申请免
费援助，同时也愿意担任他的援助律师。

孙洪华能得到律师的免费帮助，得益于当
地推行的法律援助咨询便民服务“一户一卡”
制。德清县司法局局长许冬生介绍，德清的法
律援助咨询便民服务很早就延伸到了各行政
村、社区。去年开始，德清在行政村 （社区）
结对律师的基础上，向全县 181 个行政村 （社
区） 的 14.8 万多户居民，发送了法律援助咨询
便民服务卡，让居民不出家门，就可随时求助
律师。如今，“一户一卡”的法律服务制已在全
县实现全覆盖。

德清县法律援助中心主任程晓刚告诉记
者，今年以来，像孙洪华这样通过联系卡找律
师的居民明显增加，据初步统计，法律援助中
心已为居民提供援助咨询服务达360余件。

慈善法今起施行
每年9月5日为“中华慈善日”

女儿车祸去世 女婿外孙拿走赔偿款
老人上法庭打不当得利官司


